[bookmark: _GoBack]北京市国有企业上交主管部门管理费税前扣除审批管理办法
为了进一步规范和统一主管部门提取和使用管理费审批制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和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财税字[1997]38号《关于部分行业、企业继续执行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的通知》的有关规定，特制定本办法。
一、提取管理费的范围
经有关部门批准成立，凡具备企、事业法人资格，同时具有综合管理职能，并且为其下属国有企业提供管理服务，又没有固定经营收入来源的总机构、企业主管部门、行业主管部门（以下统称主管部门）可向其下属的国有企业收取管理费，作为自身的经费来源。
为了配合现代企业制度改革，对于已由纯行政管理型过渡为经营实体或正在进行转轨过渡的情况下，经同级财政和地方税务机关批准，在一定期限内向下属国有企业收取管理费，以补充其经费开支。
不具备上述条件的主管部门不得收取管理费。
二、主管部门收取管理费的审批
1、根据主管部门的隶属关系不同，管理费的审批要按照“同级审批、分级管理”的原则，凡涉及国有企业的管理费，由财政和地方税务机关共同审批。即：市属主管部门的管理费由市财政局和市地方税务局共同审批；区县属主管部门的管理费由区县财政局、区县地方税务局共同审批。除国有企业以外的管理费，由地方税务机关审批。
2、主管部门每年于1月15日前将《主管部门收取管理费申请表》（表一）、《主管部门管理费支出计划审批表》（表二）、《主管部门收取管理费情况表》（表四）报到市地税局，市地税局于2月底前将《主管部门收取管理费情况表》（表四）下发到有关区县地税局。
各区县地税局接到市局下发的《主管部门收取管理费情况表》（表四）后，作为对市属二级公司（按属地原则）收取管理费情况进行审核管理费使用有节余核减下一年度收取额度的依据。
3、申请收取管理费的主管部门每年应于2月底前向同级财政、地税机关提交《主管部门收取管理费资格申请表》（表一）、《主管部门管理费支出计划审批表》（表二）、《主管部门管理费收取计划审批表》（表三）及其所需附报的文字申请、证明文件、财务报表等（所属企业损益表一张、一些费用增减情况说明、收取行业管理费或其他费用的证明文件的文号、比例、审批机关）。
主管部门所属企业既有国有性质、又有集体性质的，主管部门要将《主管部门管理费收取计划审批表》（表三）分国有、集体性质分别填报，于2月底前报同级财政部门审批后报同级地税部门审批。财政和地税部门审批的国有企业管理费的数额作为地税部门审批集体企业管理费数额核减的依据。
4、财政、税务部门每年于5月底前将审批后的《主管部门收取管理费资格申请表》（表一）、《主管部门管理费支出计划审批表》（表二）、《主管部门管理费收取计划审批表》（表三）作为下属企业上缴给主管部门的管理费税前扣除及主管部门收取使用管理费的依据。主管部门不能提供相关详细资料的，财政、地税机关不予受理审批当年的管理费事宜。
5、1998年因特殊情况，主管部门管理费的审批表推迟到4月15日前申报，财政、地税部门于6月15日前将审批表批复下去。1999年按文件规定的报批时间办理。
三、审批管理费的原则
审批主管部门管理费的标准要坚持可能与需要，节约与合理的原则。既要满足主管部门开展经营管理所必须的经费支出，又要考虑提取或分摊企业的承受能力。年度管理费的提取一般以上年实际发生的管理费合理支出数为基数，并考虑当年费用增、减因素合理确定。管理费的支出范围应严格限定在主管部门所发生的与其管理有关的费用。与主管部门管理无关的不合理费用要予以剔除。管理费列支和扣除应严格按照税收法规、财务制度规定的标准执行，与经营管理无关的费用，不得列支扣除。
四、主管部门管理费的提取比例
主管部门管理费的核定，以上年实际发生的管理费合理支出数为基数，扣除上年管理费结余和经财政、地方税务部门确定的其他收入（财政拨款、其他自营收入等）。企业上交的管理费（含各项费用）原则上不超过年销售（经营）收入（包括生产、经营收入；财产转让收入；利息收入；特许权使用费收入；股息收入；其他收入）的2%。
由于建筑行业绝大多数是跨年度完工的，如企业能确定当年完工进度，即可按当年完工进度确定的收入的2%以内提取；若企业不能确定当年完工进度，在工程结算前，提取的管理费在往来帐中反映，待完工决算后，按实际的收入数计提管理费并允许税前扣除。
企业按比例提取管理费，必须同时实行比例、额度控制，在额度和比例以内的，可据实扣除；超过额度和比例的，应调整计算征收所得税。
五、主管部门管理费的使用管理
1.管理费的支出范围包括：提交上级管理费、拨补下级管理费、新产品试制失败损失费、展品及样品费、经批准的其他支出、行政经费支出。其中：行政经费支出（根据事业单位财务规则）包括：工资（指计税工资和事业单位的工资标准）、补助工资、职工福利费、社会保障费、助学金、公务费、业务费、购置费、修缮费和其他费用。
2.主管部门当年收取管理费使用有结余的，经地方税务部门核准后，全部结转下年度使用并相应核减下一年度的提取额度，结余不再征税。
3.主管部门突破财税部门核定的额度而多收取的管理费，除按有关规定征收企业所得税外，征税后的余额抵减下一年度收取额度。
4.企业当年已提取并按规定列支但未上缴主管部门的，应于年茺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时进行纳税调整，征收企业所得税。
5.凡未经主管财政、地税机关审批的管理费，不准在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
六、本办法由北京市财政局、北京市地方税务局共同解释。未尽事宜，将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补充、完善。
七、本办法自1998年1月1日起执行。

